
連江縣北竿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條文總說明  
  

1. 依據內政部 112年 2月 18日台內民字第 11202216732號函辦理。 

2. 內政部來文旨關監察院為馮姓少女於 110年 5月爆發新冠病毒疫情時死亡 1案

（110社調 16）請內政部督促地方主管機關修訂殯葬管理自治法規明定減免措施。 

3. 為配合中央政策，本鄉修定「連江縣北竿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」第十二條之一。 

 

 連江縣北竿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修訂條文對照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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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二 條

之一 

因檢察官辦案需要暫不殮葬情形

得減免冰存費用。 

 第 十二 條之一 


